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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１９２６年威林敦访华及其双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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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卅惨案”后，中英关系恶化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改善中英关系并征询中国各界对英国庚款用途的意见，受英
国政府指派，１９２６年２月威林敦率代表团访华。五个月内，代表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基本完成任务，而后形成的报告
书成为“１９３０年中英庚款换文”的根据，为解决中英庚款问题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威林敦；英国庚款代表团；双重使命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６５－０３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ｓＶｉｓｉｔｔｏ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９２６ａｎｄＩｔｓＤｕａｌ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ＮＧＦａ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ａｙＴｈｉｒｔｉｅｔ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ｏ－Ｂｒｉｔｉｓ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ａｎｉｎｄｉｓｐｕｔａｂｌｅｆ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ｉｎｏ－Ｂｒｉｔｉｓ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ｏ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ｌｌｓ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ｒｖｉｅｗｓ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ｏｘｅｒ
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ｙ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ｄａ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ｔｏｖｉｓｉｔ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２６．Ｗｉｔｈｉｎｆｉｖｅ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ｈａｄｄｏｎｅａｌｏｔｏｆｆｒｕｉｔｆｕｌｗｏｒｋ，ａｎｄｈａｄ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ｉｒｂａｓｉｃ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ｍｅｄｌａｔｅｒ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３０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Ｂｏｘｅｒ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ｂｅｅｎ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ｉｎｏ－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ｏｘｅｒ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ｏｘｅｒ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ｙ；ｄｕａｌｍｉｓｓｉｏｎ

　　对于中英庚款的研究，已有的成果主要侧重于
英国退还庚款的动因、交涉、管理和使用情况以及

英国退还庚款的数量、支付情况、退款性质等方面，

本文则对于交涉阶段负有重要使命的威林敦来华

简要叙述，介绍其经过，探究其访华动因。

　　一　访华背景

（一）中国舆论对“１９２５年中国赔款用途案”
不满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英国通知中国外交部，“此
后中国每年应偿英国之庚子赔款，英政府欲将该款

拨充作中英两国互有裨益之用”。［１］其后英国经历

两次政权更迭，庚款议案一度在议会延搁，直到

１９２５年６月３０日，英国国会才正式通过“中国赔款
用途案”。该法案条文主要有四点：（１）自１９２２年
１２月１日以后中国赔款作为新基金，用于教育或其

他事业，由英国外交大臣全权负责，以互惠中英两

国为目的。（２）“为备外交大臣关于该款用途之顾
问起见，应设一咨询委员会，订委员１１人，女委员至
少须有１人，中国委员至少须有２人”。［２］（３）“所有
外交总长因管理此项中国赔款而发生之开支，概由

此款拨付”。［３］１８９０（４）“外交大臣须商同财政部于每
一会计年度，预备关于庚款之收支项目，交审计院

长与稽核长查核，并须于每年之末，连同报告书，送

达国会两院”。［２］该法案命名为“１９２５年中国赔款用
途案”。［３］１８９０

从上述条文可知，这部分庚子赔款由英国外交

大臣全权保管与支配，所设咨询委员会委员全部由

英国政府指聘，并且英国人居多数。实际上等于没

有退还中国，对此，中国舆论颇为不满。［４］事实上中

国各界对此法案最不满意的是庚款主权操纵于英

国，因此，中国各界一面揭露英国此举是“以‘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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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名遂行经济侵略之野心”，［５］一面强烈要求“英

国无条件抛弃庚款”。［６］

（二）中英关系极度恶化时期

束世澄把中英外交史分为三个时期：从元明到

鸦片战争为第一期，是“中英交通时代”；自１８４２年
江宁条约至片马设县（１９２２）为第二期，是“权利攘
夺时代”；“五卅惨案”自今（１９２７）为第三期，是“英
人态度恶化时代”。［７］２１４在第三期，“英人态度乃益

趋于恶化，日惟以枪炮恫吓中国，于是杀人流血之

案件，乃层见叠出”。［７］２１６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英关系极度恶化是不争

的事实，蔡元培写道：“各地排英运动，风起云涌，不

约而遍于全国。……自此而后，英人在华之商业，

一蹶不振；中国被压迫群众与帝国主义者之肉搏，

亦由此开始”。［８］面对中外舆论压力，英国将如何处

理庚款。胡适写道：“顾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在

１９２５年在伦敦开会讨论当时在中英关系日趋恶化
的形势之下，委员会的任务应如何进行。讨论的结

果决议：指定三个英国委员和三个中国委员合组

‘中国访问团’，以韦灵敦（威林敦）子爵为团长，在

中国会集，到各地征求各界的意见，然后商讨一个

初步的方案，提交全体委员会作最后决定”。［９］于是

便有了１９２６年威林敦访华。

　　二　代表团访华

英国庚款代表团由中英双方各三名代表组成，

英方委员是威林敦、安德森、苏希尔，中方委员是胡

适、丁文江、王景春。威林敦为团长。１９２６年１月２
日伦敦方面就已经报道威林敦将要来华的消息。［１０］

而威林敦及其夫人是２月２４日来到上海，安德森、
苏希尔则是３月８日“俱乘玛利亚轮船到沪”。３月
１６日代表团在上海开第一次会议，代表团定名为
“英国庚款代表团”，在上海的办公地点设在客利饭

店，从此，正式开始集中在一起办公。

起初，中国各界对庚款代表团存在两点疑惑：

第一，英国庚款主权是否属于中国。庚款支配之权

“或属诸英国，或竟归我国，或由中英二国合办，均

未预定”。［１１］直到３月１６日，中国人才逐渐认识到
该委员会的性质：“系根据去年英国国会所议决之

‘中国赔款用途案’（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ｃｔ，１９２５）而产生”，该议案没有说明庚款由中国支
配。［１２］第二，中方委员的地位。中国方面误认为中

方三委员由英国聘任，“乃完全以英国为主体

者”。［１３］对此，３月１０日，苏希尔在接受《字林报》记
者采访时声称：“英政府于此极愿中英双方代表权

绝对平均，……无论何事，均应以双方同等人数为

标准”。［１４］苏希尔的公开申明打消了中国各界关于

中方委员的地位和权限是否与英方委员相等的

疑虑。

代表团希望最先访问的地点是广州。３月 １６
日，胡适致电汪精卫、伍朝枢希望先来粤征求意

见，［１５］但是没有得到答复。２３日，胡适再次致函汪
精卫，依然没有得到答复。［１６］可见广州国民政府对

英国态度的冷淡。

初步与中国各界接触后，３月２３日代表团在上
海发表第一次宣言，大意是：英国庚款代表团将游

历考察中国南北及长江各重要城市，讨论庚款最适

当的用途、管理方法及基金董事组织。代表团第一

次宣言阐明了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但并没有解决

中国各界所关心的庚款主权问题。

继而又有了５月２５日，代表团在天津发表的第
二次宣言，明确宣告“为欲谋达到英国政府退还庚

款之目的之便利起见，在中国设立庚款董事会，以

管理此款之权付之”；“根据咨询委员会决定之大纲

与原则，董事会有全权随时决定，将庚款使用于教

育及其他用途，并办理永久基金之投资”。［１７］

第二次宣言与第一宣言相比大有进步，体现在

“是设立董事会虽较咨询委员会已略进一步”。［１８］

虽然是英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诺将庚款主权赋予

董事会，但是依然没有明确庚款主权属于中国，用

途由中国决定，与中国人民的要求相去甚远。

此后，代表团到达北京，但是６月１４日英国政
府已经任命威林敦为加拿大总督，于是代表团不得

不赶快结束。代表团之所以结束在中国的调查，综

合而言原因有三点：（１）丁文江已经就任淞沪商埠
总办，工作繁忙，不能兼顾庚款代表团的工作。（２）
“王景春又因旧有喘疾，入夏即发”。［１６］（３）威林敦
将到加拿大赴任。６月１９日，威林敦及其夫人离开
北京回国。７月以后，中英委员汇集伦敦，将在英国
继续讨论庚款问题。

　　三　访华使命

通过上述经过的铺陈，笔者认为威林敦访华有

改善中英关系和征询庚款用途的双重使命。

（一）改善中英关系

代表团访问地点为什么首选广州，在笔者看

来，英国有向广州国民政府示好的意图。

从中英两国人士的言谈中，最能明确知道，威

林敦此行负有改善中英关系的使命。举例如下：

（１）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３日，代表团第一次宣言就表
明：“此项英国退还庚款之主要目的，在于增进中英

两国之友谊”。［１９］

（２）３月２６日，上海英商会举行年会。卖斯德主
席报告去年会务，他认为“五卅惨案”使上海英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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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教训，是“最不幸之一年”，如今“英政府对华持

调和态度，敢谓侨沪英商对于市政府不可免之改革与

让步，应以居为中英两国政府先导地位为目的”。［２０］

（３）４月２１日，英国委员苏希尔的演辞中明确
表示“俾此后二国情感增进，消释旧嫌”。［２１］

（４）１９２６年６月２１日，奉天省长莫德惠称威林
敦来华，“不独为退还庚款事宜，更为主持促进中英

邦交之人”。［２２］

（二）调查中国各界对庚款用途的意见

１９２６年１月２日伦敦方面报道代表团访华目
的：“赴中国讨论如何支配英国应得庚子赔款”。［１０］

３月１９日《申报》报道，英国庚款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则在于“将逐日正式案议，……惟其视察主旨，则在

观察各地民情风俗，获知其舆论，盖代表团之志愿，

乃欲详细调查中国各地人民对于英庚款用途之意

见也”。［２３］英国庚款代表团第一次宣言明确指出代

表团的任务是“往南北及长江各重要城市，游历考

察，并在中国开会，讨论最适当之用途，管理之方

法，及基金董事之组织”。英国退还庚款的主要目

的，“在于研究何种用途最为今日之急需”。［１９］

３月２８日《申报》刊载胡适、丁文江、王景春三
人复凌鸿勋函也讲到“现在来华庚款咨询委员会代

表团之主要任务，即为研究该项管理机关之组织与

该款用途之大纲，此两大问题，一经决定，该咨询委

员会当即告一段落”。［２４］

从代表团实际做的工作来看，调查庚款用途当

是最主要的目的，代表团先后在上海、武汉、南京、

杭州、苏州、天津、北京、奉天、哈尔滨等地，广泛征

求中国各界对庚款用途的意见，开会多达３０余次，
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事实。

综合考量，威林敦访华肩负着缓和中英矛盾和

咨询中国各界对庚款用途意见的双重使命。

　　四　结　论

英国庚款代表团在华访问，从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２
日－７月２２日，整整５个月时间，考察了中国大部
分地区，广泛听取了中国各地各界意见，受到政府、

民间的欢迎，政界人物有吴佩孚、孙传芳、熊希龄等

人，教育界名人有袁观澜、李登辉等人。英国庚款

代表团的报告书中有这样的报告：“在中国游历，受

热烈之欢迎，并谓因大沽战争，致未能继续进行云

云。”［２５］代表团访华达到了中英之间对庚款问题相

互了解的目的，由最初的冷淡、怀疑、误会到最后的

理解，完成了征询中国对庚款意见的任务，初步完

成了访华使命，而代表团的报告书有待于在伦敦所

有庚款委员集议后，形成书面报告，提交英国政府。

至于中国各界关心的庚款主权和用途问题，则是在

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９日、２２日中英两国庚款换文中明确
规定下来。报告书成为１９３０年中英换文的根据，为
解决中英庚款问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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